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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
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、附件 作業期限

1.未受領補

償費存入

專戶保管

一、 應於發放補償費之期限

屆滿之次日起三個月內，清

查未受領之補償費，繕造保

管清冊5份（1份需地機

關、1份土地銀行、1份會計

室、1份歸檔、1份自行留

存），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桃

園分行土地徵收補償費301

專戶保管。

二、 保管清冊索引表應依

「土銀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

款書」之日期註記保管日

期。

無 發放補償費

期限屆滿之

次日起3個

月內繳存保

管。

2.通知權利

於15年內

申領

一、 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

回執之方式，通知未受領相

關權利人。

二、 對於通知未能送達之權

利人，依行政程序法送達之

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 保管清冊內應註記送達

日期。

無 審查證件7

天未包括保

管通知及經

費核銷時間

3.權利人領

取申請

一、 權利人依規定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至本局申請領取徵

收補償費。

二、 於徵收通知函中註明權

利人若其徵收補償費合計新

台幣10,000元以下，可選擇

轉帳方式辦理，辦理方式如

下：（僅一般徵收適用）

(一) 將補償聯單、轉帳

同意申請書及回郵信封

以雙掛號寄交權利人。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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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由權利人將核章完

畢之補償聯單，連同所

有權人身分證影本、轉

帳同意書申請書、存摺

封面影本寄回。

4.1審查權

利人是

否符合

一、 依據內政部訂頒之「土

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

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

法」，審核權利人應檢附之

文件是否完備，並與地籍資

料庫所載之權利人資料核對

是否相符。

二、 補償費核計新台幣

10,000元以下並申請轉帳

者，核對權利人所附之身分

證影本、補償費聯單及轉帳

同意申請書，與補償清冊之

資料是否相符。（僅一般徵

收適用）

無

4.2補正 證件經審核後如有不全或不符，

則退請權利人補正。

1. 切結書

2. 委託書

3. 轉帳委託

書

4. 繼承系統

表

5.動支經費 繕造預付費用請示單1份、動支

經費請示單2份、補償費聯單1

式4聯，連同權利人之相關證

件，會請會計室經費動支。

無

6.通知權利

人至銀行

領款

權利人申請採取轉帳方式辦理

者，函請土地銀行辦理轉帳作

業，轉帳手續費由權利人，轉帳

手續費由權利人。

無 7天未包括

經費核銷時

間

7.補償費歸

屬國庫

一、 經通知送達或公示送達

發生效力之日屆滿15年未領

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。

二、 保管清冊索引表應註記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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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屬國庫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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